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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既往婚姻困境研究主要着眼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生变量，强调乡

村婚姻困境是这些结构和制度约束的后果。本文以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为个案，聚焦村落内部，探

究“同村不同婚”的问题。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相似的前提下，

血缘为依托的宗亲网络、姻亲为纽带的亲缘网络、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络和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础

的人情网络是影响媒人产生和婚姻缔结的关键变量，四者共同构筑了一种实践性亲属网络。在亲属网络

的实践及再生产过程中，宗亲、姻亲、干亲和乡亲关系之“亲不亲”，要看走得近不近，这不单取决于血缘或

姻亲关系的亲疏，亦取决于礼物流动、人情往来造就的关系远近。村东荒地转租纠纷、离婚增多、拟亲属

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导致无

媒人，进而出现婚姻危机。

［关键词］人情冷暖 亲属实践 婚姻困境 实践性亲属网络

一、研究问题：同村不同婚

中国乡村研究领域，婚姻缔结一直是重要的

研究议题。婚姻既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制度，也是

影响两个家庭资源分配的经济制度（韦斯特马

克，2017：35）。婚姻作为乡村社会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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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意味着合法的双性抚育以及两个家庭（族）

的联结，还是乡村社会亲缘网络以及各种关系再

生产的基点。不同时代的婚姻缔结模式以及婚

姻形态，是透视特定时空条件下乡村社会秩序及

其内在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城乡

关系的变化，乡村的婚姻困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亦是学术研究的焦点。在事实层面上，乡村

婚姻困境主要表现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男

性青年的婚姻缔结困难，即俗称的“娶媳妇难”，

一些地区甚至光棍增多。很多学者针对光棍产

生的原因、分布结构以及类型展开讨论（刘燕舞，

2011；宋丽娜，2015；陈文琼、刘建平，2016；李永

萍，2015；邢成举，2011、2013；陶自祥，2011；谢小

芹，2013；余练，2011、2017），呈现乡村婚姻困境

的真实状态。纵观既往研究，除个别强调经济贫

困和身体缺陷等个体因素对婚姻缔结的影响，研

究者主要聚焦于外在结构因素，如有的着眼于性

别结构，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强调出生性别结

构失衡或适婚青年的男女比例失衡是男性婚姻

推迟或婚姻危机的原因（李树茁、胡莹，2012；姜
全保等，2010）；也有研究者从地域结构、城乡结

构和阶层结构等视角强调村落以外的宏观结构

性因素对乡村内部婚姻缔结的影响（童辉杰、赵

郝锐，2015；靳小怡等，2016；方丽、田传浩，2016；
苏玫瑰、张必春，2008）。这些研究从经验出发，

描绘出乡村社会婚姻缔结的现实图景，揭示乡村

婚姻困境的具体形态和成因，为反思婚姻缔结理

论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参照。

然而，当笔者秉持这种认知走进田野点“郑

村”①，河南省东南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村落，

通过长期驻村调查，却发现与以往研究者刻画的

婚姻困境完全不同的景象，即“同村不同婚”。所

谓“同村不同婚”，就是在同一自然聚落，同样生

存环境以及相似的经济条件下，以村落庙宇为分

界的村西和村东两个（生产）队，形成了两种完全

不同的婚姻缔结模式。村西普遍遵循“说媳妇”

的传统模式，以及与“媒妁之言”相关联的传统仪

式和婚姻过程；村东却“无人说媒”②，婚姻缔结被

迫选择“领媳妇”③以及其他变通的婚姻策略。从

2000年④到调查截止的 2018年 6月底，村西婚姻

缔结36例，除1例“流动婚”⑤，其余都是按传统模

式缔结的“介绍婚”；同期村东婚姻缔结 40例，按

照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婚”23例，“流动婚”1例，

“领媳妇”的“外来婚”16例。

郑村的“同村不同婚”不单表现在婚姻缔结

模式不同，还表现在婚姻稳定程度上的差异。具

体而言，2000年至今，村西除了1例流动婚解除之

外，没有出现过离婚案例，村东则有 14起离婚案

例，其中介绍婚破裂的 11例，外领婚破裂的 2例，

流动婚破裂的 1例。现在郑村 25岁至 45岁大龄

单身男青年共有 17人⑥，全部在村东。地理空

间、经济条件、人口分布与信息流通皆无明显差

异的同一村落，为什么婚姻缔结和婚姻破裂呈现

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形态？为什么婚姻困境唯

独在村东出现？“村东无媒”（村东人语）与高离婚

率背后潜藏着哪些村落内在权力结构的密码？

这些蹊跷的现象刺激着笔者进入郑村人的

日常生活世界，寻找答案。当地人给出的解释

是：“村西风水好”“村东不团结”（“村西人护窝

子，村东人各管各”）。第一种解释的根据是，郑

村原有东西两座土地庙，“文革”中都被捣毁，后

来只有村西复建了庙宇。第二种解释的依凭是，

村西人都姓郑，由两个比较大的宗族和一个小家

族构成，20世纪80年代这两大宗族之间又出现了

联姻，亲上加亲使得原本就比较团结的郑姓族人

更为亲密，平时红白喜事都相互支持，共同参与；

村东为杂姓，包括郑、刘、胡、瞿、张五个不同姓

氏，村东郑姓有三个宗族，彼此没有血缘关系，其

中一个是村西郑姓一房的分支。限于篇幅，我们

102



□

专题 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

暂且舍弃“风水论”的第一种解释，试图从“团结

论”的第二种解释入手“再解释”⑦，探究以宗族联

结为基础的团结机制与婚姻缔结的逻辑关联。

以这个问题为指引，本研究将视域聚焦于村

落内部，对郑村整体状况和两种不同的婚姻缔结

模式作“深描”，在此基础上以事理逻辑反观以往

的学理解释。为避免以偏概全，笔者历时性考察

郑村1949年以来近七十年的婚姻模式，以丰富的

婚姻事实为基础，呈现本个案的完整性。本案例

是中原地区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村，是典型的

“半工半耕”的农业社区，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农

村地区有一定典型性，具备乡村婚姻困境的一些

基本特征，具有可观察性。我们从人情冷暖与亲

属实践的历史维度分析“同村不同婚”现象背后

的深层机理，并力图在与以往研究对话基础上拓

展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二、婚姻缔结理论的反思性回溯

在中国乡村，婚姻缔结与社会联结的方式及

范围有着紧密的关联。通常一个村落的“社会边

界”直接影响着该村落婚姻缔结的信息来源。由

此，乡村社会关系网成为研究者分析乡村婚姻缔

结的重要依据。研究者基于对乡村社会联结方

式的认知，建构对乡村婚姻圈的不同理解。下文

将围绕婚姻缔结的几种经典理论展开讨论，力图

呈现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继而从经验事实出

发分析当下乡村婚姻困境的具体形态及其深层

原因。

（一）“两族之婚”与亲属网络：宗族论的婚姻

解释

陶希圣先生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内在结构，指

出“在宗法制度之下，婚姻是两族的事，不是两人

的事。这个前提直贯到现代中国社会还是有效

的。”（陶希圣，2015：204）在宗族与婚姻缔结的相

关研究中⑧，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莫里

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基于福建、

广东宗族活动的考察，提出宗族是一种地方性的

社会组织，地方性和组织性构成东南地区宗族网

络的基本特征。弗里德曼强调血缘关系构筑的

地方性宗族形塑了宗族内部不同家庭的婚姻交

换来源，任何个体家庭的社会联系均建立在宗族

的社会联系之上，依托社会联系缔结的婚姻很难

摆脱宗族的界限而单独存在。外婚制出现以后，

虽然社会联系构筑的通婚关系有时会跨越宗族

间的界限，但在众多社会联系当中，由地方性宗

族提供的社会联系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弗里德

曼，2000：130-132）。
弗里德曼受到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水利社会”和“氏族家庭主义”（Clan Familism）分

析的启发，将通婚、水利和械斗视为汉人区域社

会形成跨村落联系的三种重要机制。在外婚制

习俗的延续过程中，数个汉人宗族村落会逐渐形

成一种交换婚配资源的圈子，这种圈子往往与械

斗形成的联盟相互重叠。而水资源与婚姻对偶

逻辑相似，都是流动的。水资源流过不同村社，

围绕水资源的争夺会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为

了有效配置和共享水资源，不同利益群体又需要

结合为超越村落范围的合作圈子（王铭铭，

2004）。弗里德曼对通婚圈、械斗联盟圈和水资

源合作圈交叠互动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

社会的组织基础和互动机制，进而为分析婚姻缔

结提供了广阔视野。

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地区分化社会中单系

亲属组织的考察，参照了葛学溥描画的凤凰村以

及林耀华笔下的义序村的生活图景（葛学溥，

2012；林耀华，2000），由亲属制度构造出从宗族

制度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模式从

宗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入手，试图在亲属制度和乡

土社会结构之间建构一套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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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特征的理论范式。弗里德曼开创的这种理论

模式是随后一系列中国宗族研究的源头（Watson，
1982）。弗里德曼明确指出，在中国，一旦超出我

们称之为“宗族”（lineage）的意义谈亲属关系时，

涉及的便是“氏族”（clan）。宗族是严格按照单系

血缘纽带组成的亲疏分明的拥有共同利益及活

动的持续性群体，而氏族可以是同姓的不同宗族

之间以共同的姓氏和祖宗祭祀结成的联合体

（Freedman，1966：21）。
从亲属制度和村社组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内

在秩序和婚姻缔结不失为一条可行路径。然而，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中国宗族的复杂性出发，针

对弗里德曼的“lineage”与中国“宗族”意涵的不同

展开争论，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杨春宇、胡鸿保，

2001；吴作富，2008；师云蕊，2010）。更有历史学

者指出，在中国，宗族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

中国宗族实践展现的不是祖孙、父子之间代代相

传的纯洁的父系血缘关系，而是在祖先崇拜和传

宗接代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

世系，并以此确保死后有人祭拜（钱杭，2009）。这

种父系世系的建立和延续是通过婚姻来实现的。

由此可见，无论强调“血缘”还是“世系”，婚姻缔结

都是宗族再生产的前提，这一共识也为婚姻制度

与亲属制度研究上的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基层网络与宗族分化：市场论的婚姻

解释

在亲属关系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将之视为一

种有秩序的整体，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两性交往

对于超地方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传统的乡村

社会，亲属关系成为跨村落群体间婚姻交换的重

要资源。这一事实在既往的乡村研究多有呈现，

如林耀华的《金翼》中描述黄姓新娘大多数是来

自邻村欧姓一族（林耀华，2015：28-29），杨懋春

也曾提到，山东台头“一个家庭的几个成员都与

分布在一两个邻村的家庭结亲。比如一杨姓家

庭的女儿嫁到台头村南五英里处的一个村庄，而

这个家庭的儿子和孙子都娶了该村的女孩”（杨

懋春，2012：103）。这些研究描绘了宗法社会体

系里，村庄社区内以单系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网络

形塑婚姻缔结的生动图景。但在施坚雅（G. Wil⁃
liam Skinner）看来，这种理论似乎只适用于“聚居

型村庄”，那如何解释中国分散型村社内部的婚

姻缔结呢？

在施坚雅调查的四川盆地，农民住在分散的

或三五成群的农舍中，这种“分散型村庄”通常以

土地庙为中心，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体系（施坚

雅，1998：6-7）。这种社会体系需要经由基层市

场，将分散居住的自然村社连接起来，以实现资

源的有效互通。在分散型的村社，婚配信息的交

换以及婚姻缔结通常需要借助基层市场来实

现。在分散型的村社结构下，农民的社会区域边

界并不是由所在村落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基

层市场的辐射范围决定。基层市场不单有明显

的经济边界，还具有重要的社会边界和社会范

畴。基层市场是农民日常交易的场所，也是宗

族、宗教、秘密社会等社会组织的载体。传统中

国社会的基层市场社区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独

立性特征，一个地区的基层市场社区在语言、饮

食和衣着穿戴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性、独特性

（施坚雅，1998：40）。可见基层市场不单是分散

型村社日常交往和社会流动的交汇点，也是一种

独特的文化载体和中间社会结构。但问题是，在

婚姻缔结上，地方性宗族及其亲属网络与市场网

络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联呢？

宗族视域下的婚姻缔结，一般是一个宗族按

照传统方式将本族内的年轻女子嫁给另一个宗

族男子为妻的结构模式，这种婚姻缔结遍布基层

市场社区内，而且因婚姻缔结形成的姻亲网络使

得基层市场社区的结构更为完整。一个村落的

婚姻缔结形态与该村落的历史形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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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新的村落是由一个家庭或由一部分有血缘

关系的家庭建立。这种新村落中的家庭，构成他

们原来村落宗族的一个支系。经历数百年演变，

很多村落仍然维持着大量的同姓氏的地方化宗

族。施坚雅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

地理区位以及组织结构都相似的不同宗族之间

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互动模式：一种模式是相近

的地方宗族之间的联系会持续存在并进而演化

成有组织的统一体；另一种模式是，具有同样的

历史祖先的宗族之间却各自独立？他的结论是，

不同的基层市场对不同的地方宗族构成了分割

和形塑（施坚雅，1998：46-47）。
施坚雅的市场论分析揭示了在特定的村社

结构下，基层市场对地方宗族及其亲属网络的分

割作用，以及对婚姻缔结的独特功能。施坚雅强

调乡村社会关系网是以基层市场为单元的跨村

落的社会联结，造成该联结方式出现的原因是分

散型村庄的存在和生产流通的需要（施坚雅，

1998：7）。基于此，施坚雅认为市场社区的范围

构成了乡村青年择偶的地理边界和选择区间，市

场圈与婚姻圈重合，是分散型村社婚姻缔结的重

要特征。

一如施坚雅强调宗族论的婚姻解释不适合

四川盆地一样，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施坚

雅市场论的婚姻解释并不适用于华北聚村而居

的乡村社会。不同的是，杜赞奇试图通过“权力的

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概念来整合“宗

族论”和“市场论”的分歧。杜赞奇强调，不同的村

庄类型，社会联结形态以及婚姻缔结模式有所不

同，他提到：“曾有13个村庄向寺北柴村嫁女超过

5个”，此外“昌黎县侯家营的村民称，他们多从新

金堡寻觅新娘，是因为他们与该堡的邢、朱二姓多

有亲戚关系”（杜赞奇，2003：7-8）。聚村而居的村

落相对来说社会联系较为紧密，村民纽带、街坊邻

里关系等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层市场

对于这两种类型村庄，功能和形态明显不同，表现

在，基层市场对于分散型村庄有可能是唯一的联

结中心，对于聚居型村庄不仅有基层市场，还有宗

族、宗教、会社、水利组织（杜赞奇，2003：7-8）。

各村社以不同的组织实现社会联结，这些组织相

互交织，构筑巨大的网络。可见聚村而居的村落

可能是多中心联结结构，多中心交叠互动构成权

力文化网络，是乡村婚姻缔结的基本范畴。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均是从中国乡土社会的

基本组织出发，试图在婚姻圈与社会联结方式及

其范围之间建构一套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

理论范式。弗里德曼侧重分析血缘组织、姻亲组

织及其范围在婚姻圈中扮演的作用，施坚雅和杜

赞奇侧重探讨婚姻缔结的组织基础，如宗教、会

社、水利、市场及其伸缩范围与婚姻缔结的联

系。尽管他们对构成乡村婚姻圈的组织要素认

知上存在分歧，但都揭示了影响乡村婚姻缔结的

要素不是单一的。这些研究呈现了中国乡村静

态结构下不同关系网络对婚姻缔结的影响，忽略

了社会变迁以及动态演化过程中关系网络的伸

缩和弹性机制。

（三）亲属实践与婚姻策略：弹性亲属网络的

解释

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亲属网络是最重

要的。然而，当社会急剧变迁，原本相对稳固的

关系网络也明显地伸缩。这既关乎亲属关系的

概念范畴，亦关乎亲属关系的实践逻辑。亲属关

系的概念，不同学科的界定有很大差异。从法学

上讲，亲属是自然人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

而发生的身份关系，通常包括血亲、姻亲和配

偶。遗传学和社会学上，亲属则泛指婚姻缔结和

血缘谱系链接的一切具有血缘同源性、姻缘相关

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亲属只包

括血亲、姻亲，不包括配偶，亲属关系是一种网络

化的生物遗传结构和婚姻社会结构的交叠（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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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2013：18-19）。然而在实践中，亲属关系的范

畴和边界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特定场域中的习

性而不断变化。

为了超越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静态观念，以及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简单二元对立，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经由亲属实践和婚姻策略提出

了实践逻辑的概念。布迪厄发现，一个社区内的

民众对同一种类型的婚姻有不同的解读，且解读

的多样性自有其客观依据，即仅在系谱上相同的

婚姻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义和功能。这很

难用简单的主客观标准来分析。在真实的世界

中，婚姻的缔结及其形式，并不全部由正式亲属

关系内部的结构决定，而多基于实践性亲属关系

的状况影响（布迪厄，2012：274-282）。
在实践中，不同的性别对同样的关系结构可

能会有不同的形塑和意义诠释，即男人和女人对

相同的（血亲或姻亲）系谱关系场有不同的影响和

作用，人们对于因婚姻圈狭窄而造成的边界模糊

的亲属关系有不同的解读和利用。作为一种重要

策略，人们可以将系谱上最远的亲属关系拉近，也

可以将最近的亲属关系疏远或分离（布迪厄，

2012：272）。在这里，布迪厄注意到了实践的过程

性，以区别于制度和结构，但布迪厄的过程甚少考

虑历史因素。基于此，黄宗智先生提出需要引入

实践的“历史维度”，进而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特定

场域实践的完整性（黄宗智，2015：263-264）。阎

云翔在布迪厄亲属实践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

国东北汉人移民村落亲属网络的历时性考察，对

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伸缩性做了进一步探讨。

阎云翔发现，亲属关系网络在特定的时空条

件下不断变化。借用布迪厄“实践的亲属关系”

（practical kinship）概念，阎云翔指出实践中的亲

属关系实际上是一套既可以“收缩”亦可以“扩

张”的人际关系。在传统汉人社会宗法体系下，

以“血缘”和“世系”为基础的宗亲（血亲）是亲属

网络的主导机制。但阎云翔发现，黑龙江下岬村

这个以移民为主体的东北汉人社会的亲属网络

中，姻亲占有更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婚事、寿诞

及建房等重要庆典和仪式，还是农业生产、经济

合作以及政治联盟，姻亲较之于宗亲都是更重要

的纽带（阎云翔，2017a：95-96）。
此外，亲属关系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

件下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在阎云翔笔下，“文革”

时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同宗老人

葬礼期间，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纽带使得不同家

庭出身的孝子们逾越了阶级差异形塑的政治界

限。基于此，阎云翔强调亲属关系具有可变通及

易变性本质，这既造成亲属关系结盟的不确定，

又重塑着亲属关系的实践过程。虽然亲属关系

研究并未超越宗族理论范式，但指出了在持久性

结构原则之外，由日常实践造成的亲属关系的结

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亲属纽带成了一套在不

同的语境下意义不同的关系建构体（阎云翔，

2017b：129-130）。此外，阎云翔还注意到随着个

体的不断解放，以朋友为纽带的私人性关系对于

亲属网络的独特作用。阎云翔拓展了布迪厄“实

践的亲属关系”的概念范畴。

布迪厄所说的亲属关系人为“拉近”或“疏

远”，意在强调实践活动既受内在规则、信念、习

性的影响，还受制于时间、空间、情境等因素（布迪

厄，2012：87-109）。阎云翔在布迪厄的基础上，具

体揭示了亲属关系在实践中的伸缩过程和其他关

系网络对亲属网络的形塑作用。其实，其他社会

关系在实践过程中同样具有易变性特征，由此需

要对中国乡村婚姻缔结形态的变迁进行多元的

立体性分析。社会关系及其联结方式是影响婚

姻缔结的重要因素，循此逻辑，我们试图从社会

关系的实践逻辑入手探究郑村内部“同村不同

婚”“村东无媒”和婚姻缔结困境的内在机理。

然而，在中国地域差别极大，且急剧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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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追寻日常交往轨迹时，拘泥于“婚姻

圈”“祭祀圈”等“普适”的解释论，很难发现乡村

社会中婚姻缔结的实践逻辑和日常交往轨迹，任

何认识或定论都不可能是普适的（吴重庆，

1999）。基于此，笔者试图从经验出发完整地呈

现郑村婚姻缔结的特征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婚

姻缔结与村庄权力秩序的逻辑关联，通过对“同

村不同婚”这一经验现象的分析，从长时段考察

郑村婚姻缔结的独特逻辑，进而对当前中国的婚

姻困境提供一种经验连接理论的学理性解释。

三、案例呈现：

一个村庄内不同的婚姻形态

（一）作为个案的郑村

郑村是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自然村，原住

民瞿姓家族人丁不旺，现在主要由垦荒种地的外

来农民及其后人聚居而成。郑村外来户的姓氏

主要有郑、张、刘、胡四大姓。从当地家谱和口传

故事了解到，郑姓族人 18世纪 40年代最早迁入，

胡姓最晚，只有五六十年历史。这些外来的不同

宗姓，除了投奔亲戚的郑文家族，其余所有家族

都来自郑村四周 5公里以内的邻村，而且都不同

程度地和原村保持联系，详细情况参见表1。
郑村规模较小，与附近其他 5个自然村共同

组成一个村委会（大队），行政中心设在距郑村 3
里的刘村。大队下辖的 5个自然村又细分为 15
个生产小队。郑村有 2个生产队，即村西十四队

和村东十五队，每个生产队内又分 2 个生产小

组。与同一村委会下辖的其他 5个村子相比，郑

郑村

村西

村东

姓氏家族

郑钧家族

郑武家族

郑文家族

郑赋家族

张姓家族

郑川家族

郑岚家族

刘姓家族

胡姓家族

瞿姓家族

迁入时间

18世纪

40年代

18世纪

40年代

20世纪

30年代

18世纪

40年代

18世纪

70年代

19世纪

20年代

19世纪

50年代

19世纪

90年代

20世纪

60年代

不可考

原村

王场村

王场村

毛寨村

王场村

张庄

王坡村

天坡村

潘庄

胡庄

土著

迁移半径

原村距离郑村4.8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4.8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近9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4.8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1.8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2.3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3.8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2.6公里

原村距离郑村2公里

备注

郑武与郑钧在原村属同

宗

与郑武家族有姑表亲关

系

村西郑武家族一房分支

与其他郑姓家族无血缘

关系

与其他郑姓家族无血缘

关系

原是走村串巷的眼科医

生

表1：郑村各姓氏迁移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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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最小，该村只有一个村委会委员（被村民称为

“村长”），负责管理本村事务，村党支部书记多由

村委会所在地刘村的人担任。

郑村行政权力边缘化和地理位置的偏僻有

一定关系。郑村位于几个不同市县交界处，是比

较孤立封闭的小村落。该村的位置远离各级行

政中心，距离村委会1.5公里，距离乡政府4公里，

距离县级政府约36公里。该村交通不便，东西方

向是乡间土路，向北的道路被界河阻断，只有向

南的方向修了两条水泥路通往村外。因特殊的

地理位置，老人过去把自己的村子叫“郑涯”，

“涯”字反映出了当地人位于边缘角落的村落心

态。郑村的封闭性使得该村婚姻缔结与人口增

长的“内生动力”更具有分析的价值。截至 2018
年6月底，郑村共有187户，790人。其中，村西77
户，359 人；村东 110 户，431 人，详细数据参看

表2。
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郑村的生活水

平一般，该村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外出打工和做

小生意为辅。农业生产遵循传统，冬季作物以冬

小麦为主，夏季作物以大豆和玉米为主。土地是

郑村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20世纪50年代土改

后郑村划分到土地 1440亩。在一个相对封闭的

村社中，不同宗姓人口繁衍速度的不同往往与婚

姻缔结的差异有关。例如集体化时代，村东和村

西两个生产队的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基本持

平。至改革开放初期，村东的人口慢慢超过村

西，到现在村东比村西多72人。主要原因是村西

郑姓地主家族的男性青年因成分不好出现了婚

姻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西郑姓有十多个光

棍儿，降低了人口增长速率。

20世纪80年代初期，郑村人民公社解体后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初郑村所有村民人均耕地

面积相同，后来家庭人口数量变化以及土地承包

政策限制，造成村东、村西两个生产队之间以及

生产队内部不同生产小组之间人均耕地面积的

不同。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单干后，郑

村仍然保留了生产队和生产组的行政设置。在

国家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下，一方面郑村贯彻

执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每个生产

队及生产组占有的土地没有增减；另一方面，因

人口变化，每个生产组内部变通性地调整土地，

由此造成村西和村东之间以及各生产小组内部

人均土地资源占有的差异。详细情况参见表3。
虽然村东人均土地较少，但因村民外出打工

早，且做生意的多，村东与村西总体的经济水平

并无明显差别。历史上，村东和村西的边界也并

不清晰。前文已经交代，郑村曾有两座土地庙，

一座在村西，一座在村东，并不存在严格的边

界。此外，村东、村西生产队的划分虽构成一个

行政边界，但人民公社解体后这一边界愈渐模

糊。加之村东的郑赋家族本来就是村西郑武家

族一房的分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网络时

表2：郑村各姓户数人口情况统计表

郑村

村西

村西合计

村东

村东合计

全村总计

姓氏家族

郑钧家族

郑武家族

郑文家族

郑赋家族

郑岚家族

郑川家族

刘姓家族

胡姓家族

张姓家族

瞿姓家族

户数

36
39
2
77
12
5
8
45
2
32
6

110
187

人口

175
171
13
359
65
18
28
159
9

129
23
431
790

注：本表中的户，是指子代成家并和父母分

家单过之后组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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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冲破并不严格的行政边界。由此，笔者概括的

“同村不同婚”并不是指涉两个边界清晰的村社

聚落，而是针对同一村落共同体内部不同的婚姻

模式。从“同村不同婚”的经验事实出发，本研究

试图揭示郑村人朴素认知背后潜藏的社会连接

与婚姻缔结的特殊逻辑。

（二）何人为媒？郑村媒人的类型与分布

在郑村，明媒正娶依然是婚姻合法性的重要

来源，绝大多数年轻人通过媒人介绍实现婚姻缔

结。媒人主要来自农户家庭的关系网。具体主

要由四种关系网叠加而成：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

带的宗族亲属网；二是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亲缘

网；三是通过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四是礼

尚往来和乡邻互动为基础的人情关系网。即便

是职业型媒人通常也与这几种关系网相互交叠。

出于对媒人类型学及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关

切，笔者对郑村现存231例婚姻关系进行调查，其

中最早一例婚姻 1954年缔结，当事人已年过八

旬，最近一例婚姻2018年2月1日（即农历腊月十

六）缔结。郑村231例婚姻，媒人属于宗族亲属型

的 98例，占比 42.42%；媒人属于姻亲关系型的 54
例，占比 23.38%；媒人属于人情关系型的 36例，

占比 15.58%；媒人属于拟亲属型的 11 例，占比

4.76%；2例媒人属于职业型，其余 30例属于其

他，主要是无媒人类型，占比12.99%，具体情况参

见表4。
笔者希望通过对郑村现存婚姻缔结形态的

调查和初步统计，以历时性视角刻画郑村婚姻缔

结模式变迁的完整图景。下文将对不同婚姻类

型及其特征作详细讨论。

在郑村，地方宗族和制度性亲属常常为同宗

家庭成员提供婚配对象信息。例如村东的刘继承

20世纪80年代初把妻妹介绍给堂弟刘继连，他们

不仅是堂兄弟还成了连襟，1995年刘继连的父亲

为刘继承的儿子保媒成功。这种通过宗族亲属

网络获取婚配信息的现象在华北地区比较普

遍。调查发现，231例婚姻，有98例的媒人属于血

亲关系，占比42.42%。村东刘姓宗族的案例反映

出，宗亲关系与姻亲关系有时是相互叠加的。

作为血亲关系的补充，姻亲关系在郑村的婚

姻缔结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权力与

国家》一书中提到“在栾县30宗婚姻缔结中，13宗
是由男女一方的亲戚充当介绍人，7宗婚姻的介

绍人是同村的亲友”（杜赞奇，2003：7）。外村亲

戚和同村亲友充当媒人在郑村也非常普遍，“亲

戚说媒”甚至构成亲缘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例

如邻村的张权是村西郑安民的堂姐夫，两家往来

频繁，1992年张权为郑安民的妹妹说了一桩媒，

2006年又为郑安民的儿子保媒成功，2008年郑安

民把外甥女介绍给张权的大儿子，促成一桩婚

姻，让原本就是亲戚的几个家庭亲上加亲。这样

经由姻亲关系达成婚姻缔结，在郑村比较多见，

通常男女双方或一方与媒人之间有姻亲关系。

郑村现存婚姻有54例中媒人属于姻亲关系，占调

查总数的23.38%。

中原地区村社杂姓混居，通婚关系通常很少

能在两姓宗族之间稳定地存在。这使得每个宗

族内的家庭，尤其是宗族规模小的家庭不得不借

表3：郑村人均占有土地情况

郑村人均耕地

分布情况

村西生产队（十四队）

大组

2.7亩／人

小组

2.2亩／人

村东生产队（十五队）

大组

1.7亩／人

小组

1.2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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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他宗族的社会联系，在村东，这尤为普遍。

村东小宗族多，与其他地方社区的联系有限，不

得不借助其他家庭的社会联系，弥补婚配资源和

信息的不足。不同家族的成员之间为了子代的

婚配而充当媒人，会促进并加深相邻家族之间的

人情关系。例如村东张文龙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为邻居刘革荣保媒成功，后来刘革荣给张文龙的

二儿子、两个侄子以及一个孙子说了4桩媒，再后

来张文龙的侄子又为刘革荣的女儿保了媒。这

种以乡邻互动为基础的“中间关系人”可称为“人

情型媒人”，男女双方或一方与媒人之间存在人

情关系。在郑村，人情网络构成了实践性亲属网

络的一个重要类型，现存婚姻中有36例的媒人属

于人情关系型，占调查总数的15.58%。

乡邻互动，尤其在说媒过程中，人情关系有

时会转化成直接的亲缘关系。人情关系型的媒人

大部分是将自身血亲关系网或姻亲关系网内的女

性介绍给被说媒的一方。婚姻缔结后，这种血亲

或姻亲关系，使得媒人与男（女）方家庭之间便达

成了间接的亲缘关系，这种实践过程常常使得郑

村的人情关系在“说媒”后朝着亲缘关系转变。

除了原有关系网络之中的礼尚往来，通常新

人情关系还可以通过认干亲、拜把兄弟等“拟亲

属关系”实现。拟亲属关系是在人情关系基础之

上的一种类亲属实践，即试图突破人情关系，向

着更进一步的亲属关系靠近。除了简单的认干

亲仪式，“说媒”是这种非亲属关系“亲缘化”的另

一种实现路径。问及郑村人为什么要“认干亲”，

他们解释说“这是老传统了，老辈人常说吃百家

饭的孩子好养活”；问到如何选择“干亲”，他们解

释是“如果两家关系处得不错，就把自家的孩子

‘认给’另外一家”。调查发现，拟亲属充当婚姻

中间人并不鲜见，并构成了一种“拟亲属型媒人”

的独特类型。例如郑启忠的母亲认张赓为干儿

子之后，为张赓的弟弟说成了一桩亲事，张赓后

来又做了郑启忠的媒人。到张赓的孙女张莉莉

长大成人，郑启忠又为张莉莉保媒，将自己的远

房外甥介绍给她。郑村现存婚姻关系有 11例属

于拟亲属关系型，占总数的4.76%。

以上四种关系构成了郑村历史上婚姻缔结

的主要来源范围。此外还有2例职业型媒人充当

婚姻中间人的情形，再有就是 30例“非介绍型婚

姻”，占郑村婚姻总数的 12.99%。郑村近六十年

婚姻缔结过程中，媒人作为中介的婚姻占绝对多

数，而媒人的类型，除了宗亲和血亲的主导性关

系，以乡邻互动为基础的人情型媒人和拟亲属性

媒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变迁加剧和城乡关系的调整，郑村

的婚姻圈也呈现动态变化。总体而言，婚姻圈与

上述几种关系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得婚姻圈在动

表4：郑村婚姻形态与媒人类型

媒人类型

宗族亲属型

亲缘关系型

人情关系型

拟亲属型

职业型

其他

总计

数量（位）

98
54
36
11
2
30
231

占媒人总数比例（%）

42.42
23.38
15.58
4.76
0.87
12.9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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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过程中展现结构性特征，表现为社会联结

方式及其范围常常决定着郑村婚姻缔结对象的

来源。

（三）“村东无媒”：村东的婚姻危机与变通

策略

分田单干后一段时间，因为人均土地较多，

郑村婚姻缔结相对容易，基本都能“说上媳妇”。

2000年开始，郑村的婚姻缔结出现了一些与以往

不同的特征。一是，彩礼数额突破1万元，让处于

适婚年龄的男性青年家庭倍感压力；二是，村东

因为盐碱地转租引起宗姓之间纠纷，一些农户之

间彼此见面甚至“不再说话”（即“结仇”，不再交

往），这使得村东人情关系变化很大，“说媒”由

“大家的事儿”逐渐变成了“自家的事儿”。这种

背景下，村东与村西之间在婚姻缔结上出现分

化，具体表现为村西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婚姻缔结

模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与之相关的婚

姻缔结仪式；村东却“无人说媒”，并呈现出诸多

变通性的婚姻策略，具体包括外领婚、（村社）内

部婚、买卖婚、入赘和“娶过门女”等。

村东出现婚姻困境以及策略性的婚姻缔结

现象，村民的解释是“无人说媒”，“说媒”由“大家

的事”演变成“贴身人的事”之后，村东的婚姻缔

结陷入困境。至于为何无人说媒，村民的回答是

“村东的人和过去的人不一样了，现在谁都不管

谁”。“谁都不管谁”这句话折射出村东人情关系

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同一村落，为什么人情冷

暖只给村东带来了婚姻危机呢？是什么使得“说

媒”在村东成为“难事”或“闲事”？

四、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

村东与村西的比较

日常生活实践中，以亲缘网络和人情互动为

纽带的社会关系并非恒定不变，而会“收缩”或

“扩张”，对于不同宗族群体来说，社会关系的伸

缩影响该群体内部青年的婚姻缔结及其亲缘网

络的再生产。村东的婚姻危机以及同村不同婚

的现实样态，又折射出村东和村西在社会关系的

收缩及其实践上怎样的差异呢？

（一）祭祀体系与亲属实践的差异

亲属关系的转变构成了近年乡村社会的一

种重要事实。很多学者注意到，血亲关系地位下

降，姻亲关系地位上升以及乡村社会关系进一步

亲属化（阎云翔，2000；贺雪峰，2003；张庆国，

2003），体现为农村生产合作中，姻亲参与的比例

增加以及村内联姻增多。然而，郑村的婚姻实践

却不完全相符。在郑村，血缘亲属关系仍然占据

社会关系的主体地位，村内通婚往往是无男孩家

庭的被迫选择；血缘亲属和宗亲关系的实践上，

村东与村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祭祀

实践中尤为突出。

郑村祭祀，村西以宗族祭祀为主，村东多为

家庭或家支祭祀。两种祭祀体系及其对待先祖

的方式和态度不同，是影响亲属实践的重要范

畴。村西的两大郑姓宗族，各自都有自己本族的

祖坟地，且两家坟地相距仅50米左右。村西郑姓

这两个家族在原村落就属同宗，迁到郑村，仍保持

亲密互动。族中已婚成员去世，埋入祖坟，全体成

员都会参与葬仪。村西祭祀常以集体形式出现，

由族中长房带领族人完成“请祖”⑨“添坟”⑩等仪

式活动，请回的祖先常供奉在长房家中，其他族人

会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早晨到祖先灵位前磕头。

村东祭祀有很大不同，除了村西郑武一房的分支

郑赋家族外，村东大部分宗族以家户祭祀为主。

村东和村西祭祀上的差异，与宗姓间对自家

坟地及祖宗的认同有关。如村东张姓虽然有统

一的祖坟，但已多年不再埋入逝者。后来张姓

“老哥仨”开辟了各自的坟地，目前这三处坟地也

有两处已经废弃，再后来一些家庭大都在自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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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地开辟了更多的新坟地。村东一些宗族的坟

地分裂往往有三个原因：一是原祖坟地已经没有

足够空间，被迫开辟新坟地；二是宗族成员在新

坟地的选择上不能达成共识，各房各支都不愿意

将自家田地作为共同坟地使用，最终不得不“各

埋各家”；三是不同代际对先祖和“老家”的认同

有差异，如村东刘姓第一代老人去世后，多数选

择送回“老家”即原村安葬，第二代之后对“老家”

不熟悉也没有认同，便各自选择了新坟地，形成

了以各房支为主体的开坟现象。以上各种原因

造成了村东在祭祀上，以家庭或者说以家支祭祀

体系为主。

祖先祭祀作为血缘群体的一种重要活动，不

单有香火延续、缅怀祖先的功能，还有团结群体

成员和维系亲属网络的作用。这两种功能因祭

祀主体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别。在家庭祭祀体系

下，被祭祀的对象通常是去世不久的人，一般不

包括超过四代以上的逝者，祖先也不再是宗族的

各裂变家族的中心，而是一种象征性存在，联结

着各个继嗣单位。由子孙形成的几个家庭分别

祭祀的人，仅仅是供奉对象，他与超越一个家户

所在家庭之外的亲属单位的维持没有直接关

系。在家族祭祀语境下，祖先则不再是单一家庭

的供奉对象，而成了宗族群体意识的一部分。家

庭祭祀更多是出于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对固定

亲属组织的作用不大；宗族祭祀是集体行为，在这

一集体行动中，亲属体系各分家单位之间的情感

在仪式过程中得以表达和强化（弗里德曼，2000：
104-114）。

家庭祭祀丧失了固定亲属组织的作用，造成

了村东与村西人在亲属实践上明显不同。具体

而言，村西的亲属实践仍然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作

为判定关系远近的主要准则，当然因分家等矛盾

造成兄弟纠纷的情况除外。村东的家庭祭祀体

系，使得非共同祭祖的同宗族人之间的亲疏远

近，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单一纽带，它同时取决于

单个家庭之间的互惠和交往程度。如村东刘武

的三个儿子成家后关系不睦，三兄弟在刘武过世

后各自祭祖，在生产或其他重要事件中也交往不

多，他们的关系甚至远不如与其他远宗家庭或邻

居的关系好。这种亲属实践的差异，使得村东和

村西的宗族密度明显不同，造成村民印象中“村

西人护窝子，村东人各管各”的局面。

在郑村，实践性亲属关系不单包括以血缘为

纽带的宗亲关系、以婚姻缔结为前提的姻亲关

系，还包括由亲属实践而产生的其他“类亲属”关

系。实践性亲属关系在村东与村西之间同样存

在着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相较于村西而言，村

东的实践性亲属关系不断地被削弱和破坏，如村

东离婚增多、干亲关系减少以及外来媳妇对礼尚

往来秩序的破坏等。

（二）离婚与失序：姻亲关系的实践困境

1978年至 2018年，郑村共有 20桩离婚案例，

村东占 18例，村西只有 2例。就离婚的时期来

看，最早的在 1993年，5例出现在 2000年以前，15
例出现在 2000年以后。就离婚的类型来看，3例

是流动婚、3例是外领婚、14例是介绍婚，具体情

况参见表5。
经表5可见，村东与村西的离婚率明显不同，

这是开篇所说“同村不同婚”的内涵之一。郑村

的介绍型婚姻，一般是先由媒人介绍认识，在得

到子女同意后，由父母全权主持操办的传统模

式。介绍型婚姻虽然一定程度上要征求子女意

见，但大部分决定权在父母，谈婚论嫁的过程中

子女会受到家庭、媒人或亲戚的“胁迫”。问题在

于，同样是介绍婚，为什么离婚主要在村东出

现？村东如此多的离婚又给村社内在的社会结

构造成了哪些重要影响呢？

通常婚姻缔结形态不同，离婚过程也不同。

郑村多为事实婚，领取结婚证的不多，这三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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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类型各有特征。按传统模式缔结的介绍型婚

姻，若夫妻不和想离婚，必须男女双方的家庭

（族）与媒人同时介入，经过几轮撮合，三方都认

可后才能离婚。村西郑姓宗族内部的介绍婚通

常是内在宗族网络、亲缘网络以及人情网络交叠

而成，宗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对男女双方都构成

了重要约束。在村东的离婚事件中，宗族的约束

作用不明显。“领媳妇”这种婚姻模式的离婚相对

简单，具体体现为外来媳妇“出走”；“流动婚”破

裂则表现为男女双方“散伙”。当地人对这三种

离婚有不同称谓，介绍婚的破裂才用“离了”，外

领婚的破裂用“走了”，流动婚的破裂多用“散

了”。介绍型婚姻最被乡邻郑重看待，其破裂过

程是本文关注的主要议题。

村东大量的介绍型婚姻的破裂，给村东造成

三种社会后果：首先，离婚造成原通婚宗族之间

关系敌对，在乡村社会，由通婚关系构筑的宗族

联结是地方社区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通婚关系破裂，不仅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终结，同

时意味着双方所属宗族间联系的中断。其次，在

血缘关系地位日益下降，姻缘关系地位持续上升

的今天，通婚关系的破裂会导致该家庭丧失来自

姻亲家庭的帮助与合作，家庭的整体社会关系网

削弱。最后，随着婚姻失败的增多，越来越多的

宗族或家庭在子代婚姻缔结上面临更大压力。

对于过度依赖社会关系的介绍型婚姻来说，与其

他地方社区联系的减少意味着婚姻交换机会减

少和婚姻缔结秩序的解体。概而言之，随着离婚

表5：1978年—2018年以来郑村离婚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姓名

张宏

刘鸿

郑鑫

刘铭

刘忠

瞿大民

瞿正红

张金铭

郑云

郑玉

刘乾坤

刘继

张仁

郑广玉

刘珅

刘阔

张华铭

郑伟

刘明

刘励志

结婚年份

1987
1990
1989
1989
1979
1990
1992
1997
1995
1987
2008
2005
2010
2005
2007
2007
2009
2012
2012
2013

离婚年份

1993
1993
1996
1997
1999
2001
2001
2001
2002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2
2012
2014
2015
2016

婚姻类型

介绍婚

介绍婚

介绍婚

外领婚

流动婚

介绍婚

介绍婚

介绍婚

流动婚

介绍婚

外领婚

介绍婚

外领婚

介绍婚

介绍婚

流动婚

介绍婚

介绍婚

介绍婚

介绍婚

婚姻媒介

媒人是双方亲属

媒人是男方亲属

媒人是男方亲属

打工相识

邻居撮合

媒人是女方亲属

媒人是女方亲属

媒人是双方亲属

邻居撮合

职业媒人

无

媒人是男方亲属

无

未知

媒人是双方亲属

无

媒人是双方亲属

媒人是男方亲属

媒人是男方亲属

媒人是男方亲属

所属区域

村东

村东

村西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西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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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村东大龄单身男青年情况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姓名

瞿大民

张金铭

刘乾坤

张金仁

刘阔

郑广玉

张华铭

胡伟

张伟

刘明

刘励志

刘雍和

郑伟

郑阳

刘广阔

刘广远

张浩

年龄

45
42
40
38
36
35
29
29
29
29
28
35
29
27
26
25
25

婚姻状况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未婚

未婚

离婚未再娶

离婚未再娶

未婚

离婚未再娶

未婚

未婚

未婚

未婚

原因与基本情况

育有2子，后来领过媳妇，半年后出走，再无人说媒

育有1子，身体不好，无人说媒

外领过三次媳妇均离家出走，一直无人说媒，无子嗣

受哥哥张金铭离婚影响无人说媒，媳妇领回离家出走，无子嗣

育有1子，媳妇离家后，无人说媒

育有2子，媳妇离家后，无人说媒

婚后无子，外出打工，无人说媒

一直在家，无人说媒

早年患小儿麻痹症致残，无人说媒

育有1子，患有肺痨，离婚后无人说媒

育有1子，离婚后到广州打工，无人说媒

有轻微的精神性疾病，无人说媒

育有1子，父母霸道，无人说媒

受哥哥郑伟离婚事件影响，无人说媒

无人说媒，外领失败

有眼疾，无人说媒，外领失败

身材矮小，相亲多次失败

增多，不单对村东婚姻缔结的双方家庭构成消极

影响，还对传统介绍型婚姻的缔结秩序构成冲

击，实践性亲属关系失去了持续再生产的基础。

媒人介绍、达成婚姻，是郑村实践性亲属关

系再生产的前提。前文提及，郑村的媒人大都来

自宗亲、姻亲、干亲以及人情关系网，媒人通常是

将自己血缘关系网或姻亲关系网内的女性介绍

给男方。婚姻达成后，与女方家庭的这种关系，

使得媒人与男方家庭从邻里或朋友关系演变成

间接的姻亲关系，在“说媒”后郑村的人情关系朝

着“更亲”的方向转变。然而，随着离婚增多，村

东多数人总体上开始回避或者拒绝为人说媒。

没有媒人，打破了村东传统的介绍型婚姻的

缔结秩序。1993年至 2018年，村东 18例离婚案

例中有3例实现了再婚，1例复婚，其余14例一直

没有婚姻的再缔结。郑村青年一般在 20岁左右

谈婚论嫁，如果男子 25岁没娶上媳妇就被称为

“难题”。离婚增多及其对社会网负面作用的累

积，使得郑村大龄男青年不断增多，截至2018年6
月，村东25岁至45岁的大龄单身男青年有17人，

具体情况见表6。
没人说媒是村东大龄男青年增多的直接原

因，小家族亲缘网络的收缩以及人情关系的破坏

造成了“无人说媒”的窘境，有的家庭甚至“一门

俩光棍”，如表6所示，张金铭与张金仁、郑伟与郑

阳、刘广阔与刘广远都是“光棍儿兄弟”。调查发

现，村东拟亲属关系减少，是媒人减少的重要原

因。历史上，村东和村西之间以及村东不同宗姓

之间均有认干亲的传统。这种拟亲属关系对于

双方家庭情感、社会关系以及其他资源的互换交

流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郑村内干亲关系减少

并出现干亲地理半径收缩的现象。此外，外来媳

妇增多对传统乡村社会内部人情互动秩序构成

了一定挑战，让原本就脆弱的人情关系雪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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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下文从拟亲属关系变化和外来媳妇的意外

后果讨论村东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伸缩机制。

（三）实践性亲属关系的伸缩

1. 拟亲属关系的减少

中国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有三种类型：亲属关

系、非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拟亲属关系通

常通过认干亲和拜把兄弟（或认姐妹）实现（尚会

鹏，1997）。拟亲属关系是建立在人情关系上的

类亲属实践，即试图突破人情关系，向着更进一

步的亲属关系靠近。拟亲属关系双方虽非制度

化的亲属，但双方行动常表现出积极、热切的特

征。一般来说，拟亲属关系主要在两个异姓或同

姓不同宗的家庭或个人之间建立。

早期郑村拟亲属关系大部分存在于村西和

村东之间，尤其村东刘姓和村西郑姓互认干亲频

繁。20世纪90年代后，村东西间建立拟亲属关系

的行为开始减少，村东人之间建立这种关系的行

为增多。2000年以后，不论村东村西之间，还是

村东内部，认干亲的行为都在减少。调查显示，

近 60年来郑村共有 21对干亲关系，涉及 41个家

庭，其中有 1例两个家庭的男孩同时认了一个干

娘。这21对干亲关系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5
对，都是在村西村东之间。1980年—2000年有14
对，其中 9对在村东村西之间，4对在村东内部，1
对在村西内部。2000年至今只有 2对，1对在原

本就同宗的村东郑赋家族与村西郑武家族之间，

另外1对在村东张姓同宗之间。一方面干亲关系

减少，另一方面认干亲的半径收缩，由村东和村

西转向各自内部，甚至转向同一宗姓远房之间。

这削弱了村庄内部的人情关系网，也一定程度阻

断了情感、资源在不同家庭之间的流动和交换。

2. 礼尚往来中断：外来媳妇的意外后果

外来婚姻指的是相对于婚出地而言，婚入地

所具有的异文化特质。因此，对“外来媳妇”的界

定总是依托于对“本地媳妇”的区别而言（谭琳、

柯临清，1998）。郑村人所说的“外来媳妇”是指

“从外边领来的媳妇”，“外边”不仅仅指村庄的空

间边界，还指传统的婚姻缔结网络。郑村较早的

外来媳妇在 20世纪 80年代，家庭贫困和政治成

分是这一时期“外来媳妇”出现的主要原因。

2000年以后，村西再没新进外来媳妇，村东却不

断增多，截至 2018年 6月，村东共有 16位。这种

情况，村东人的解释是“没人说媒”，“如果有人说

媒的话，谁还会让自家孩子去外面领，领来的媳

妇能不能过下去很难说，如果有一天她跑了，你

去哪儿找去？”领媳妇是迫于无奈，“无人说媒”

才是外来媳妇增多的关键原因。前文就“无人说

媒”的原因做了一定解释，接下来讨论外来媳妇

增多给村东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

婚姻缔结是乡村社区不同家庭或家族之间

重要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常常跨越家庭、宗族

甚至基层社区，不断向内向外延伸。向内延伸主

要是通过媒人完成，向外延伸则借助亲属网络。

这两种延伸随着外来婚姻的增多而削弱。

首先，不同层面的人情“亏欠”或“互惠行为”

交织一起，使得乡土社会人情关系得以延续。各

种人情“亏欠”中，没有比保证自己宗族延续和子

孙绵延的人情更大的了。因而婚姻缔结中，“人

情亏欠”在维系人情往来上有重要作用。然而，

外来媳妇的“无媒”或“去媒人化”，使得村东人之

间的人情互惠遭到削弱。

其次，通过“说媒”缔造新型亲缘关系的机会

大大降低。在介绍型婚姻中，大部分媒人与男方

或女方家庭有一定的亲戚关系。新婚姻一旦缔

结，媒人与双方家庭变成更稳固的亲缘关系。亲

属关系转变强化人情关系，同时也扩大了彼此的

社会联系。但是外来媳妇这种“无媒”婚姻的增

多，新型亲缘关系的再生产面临困难。

“去媒人化”之外，“去仪式性”也是郑村外来

媳妇的一大特征。外来媳妇进门一般是没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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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仪式的，多数是“领回来”直接同居，直到第一

个孩子出生办满月酒席，才会通知亲朋好友来祝

贺。在乡村社会，特殊而庄重的仪式具有社会整

合功能，它唤醒集体之间的身份认同，促进情感

交流。仪式性场合也增加彼此间的社会认可，原

本相对生疏的社会联系通过特定场域内的互动

得以恢复或增强。外来媳妇“去仪式性”和“去媒

人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的联结方式。

（四）荒地纠纷：人情关系的破裂

人情关系的差序格局有时并不是因为群己

界限的伸缩，而是源自直接的利益分配。村东人

情关系淡漠的又一个原因，恰恰是荒地资源配置

引发的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郑村有一块二百

多亩的“碱场”荒地，因为长不好庄稼，早年常用

来放牧牛羊，20世纪 60年代公社为落实“五七指

示”，将碱场作为公社副业生产基地，建立一所

“五七”高中，又在剩余土地上种苹果树。

改革开放以后，“五七”高中撤销，果园荒

废。乡镇将碱场（当时乡镇测定为218亩）以极低

价格分别租给村东和村西两位村干部，起初每亩

2元，90年代每亩 3元。2000年乡政府收回土地

使用权，2001年以每亩80元的价格将大部分碱场

（166亩）承包给在外经商的村东人胡明，少部分

（52亩）承包给村西的郑某，为期两年。2001年—

2003 年胡明雇人耕种，土地贫瘠，收益不高。

2003年乡政府将碱场土地承包价涨到每亩90元，

胡明再次承包以后，改变策略，不再雇人自耕，而

是转租给其他村民。胡明委托同村好友刘云，以

每亩 160元的价格将 119亩土地转租给同村村

民，每亩 70元的差价二人均分。剩余 47亩留给

弟弟胡亮培育树苗。胡明多年在城市生活，并不

十分了解村庄内部的人情与势力，这次土地转租

主要由刘云运用其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实施，涉及

34户，其中 16户与刘云是宗亲关系，6户是姻亲

关系，1户是拟亲属关系，11户是礼尚往来的人情

关系。

2005年，两年承包合同到期，改由胡亮和刘

云共同承包。刘、胡争夺土地承包权，发生矛盾，

最终刘云获得 119亩承包权，胡亮获得 47亩。这

次土地转租过程中，转租刘云承包地的有 25户，

其中 13户与刘云是宗亲关系，6户是姻亲关系，1
户是拟亲属关系，5户是礼尚往来的人情关系。

由于胡、刘二人关系交恶，“承包谁的地”让村东

人面临抉择，引起“站队”问题。用村民的话说就

是“跟谁一势的，就租他（承包来）的地”。例如，

与刘云同宗的刘大、刘二、刘三原本租种刘云的

土地，后来感觉刘云“近姻亲、远宗亲”“不把他们

当回事儿”，一气之下转租胡亮的地。再如张襄

原本想租种刘云的地，但他与胡亮的叔叔是干

亲，不得不投到胡家阵营。那些感觉与胡家关系

不好的则选择租种刘云的地，原本与刘云关系不

太好的人迅速集聚到胡亮一边。跟谁都不是“一

势”的家庭，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放弃租种

土地。

这次土地承包使村东人情关系经历了一次

重要的冲击，并开始新的人情关系的选择性互

动。重新选择和组合往往围绕着与刘家和胡家

的互动展开。如刘翔辱骂刘云请的收割机师傅，

第二年想再转租刘家土地，没有实现，而转投胡

家。刘宏因为自己家的猪跑到刘云地里吃庄稼，

两家闹僵，不再承包刘云的土地。土地转租带来

的村东权力再分配和村民的“站队选择”，破坏了

村东人长期礼尚往来和乡邻互助形成的人情网

络，同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夹杂着其

他的利益冲突，最终催生了一连串打架事件，还

造成多个宗族之间的关系紧张，“不给胡家说媒，

不是跟胡家不好，而是怕得罪刘家”，这种人情关

系的冷漠是“村东无媒”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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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郑村“同村不同婚”现象反映了新时期中国

乡村内部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与既往

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

生变量解析乡村的婚姻困境不同，本研究以豫东

南相对封闭的一个小村落作为个案，将分析视角

聚焦于村落内部，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

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给定的前提下，宗族血

缘关系、乡邻人情冷暖、弹性亲属网络是影响乡

村婚姻缔结乃至婚姻困境的关键变量。村东因

高离婚率、荒地转租纠纷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

关系的破坏，加之拟亲属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

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导致“村东无媒”，产

生婚姻困境。

乡村社会的婚姻缔结受多方因素制约。具

体而言，影响乡村婚姻缔结的组织要素主要包

括：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亲属网络（宗亲）、以姻

亲关系为纽带的亲缘网络（姻亲）、认干亲促成的

拟亲属网络（干亲）和以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

础的人情网络（“乡亲”）。 在特定场域下，宗亲、

姻亲、干亲和乡亲四者交叠互动构成一张“实践

性亲属网络”。中国乡村亲属关系网络的建构和

再生产，所谓“亲不亲”关键要看“走得近不近”；

“亲”不单取决于正式的以血缘或姻亲关系为基

础的“亲疏”，亦取决于互惠性的亲属实践以及频

繁的礼物流动和人情往来造就的彼此认可的关

系“远近”。一定条件下，“实践性亲属网络”实际

上是一套既可“收缩”亦可“扩张”的人际关系。

最近几次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当地彩礼不断

上涨，一般要十万元左右，但当地人仍然不觉得

是“大问题”。按照当地惯例，虽然女方要的彩礼

高，但大部分都能带回到新组建的家庭中，这“并

不亏”。另一些新的现象引起笔者注意：一是，婚

姻困境在郑村附近的村庄开始不同程度蔓延，问

到“为什么不好说媳妇”，他们称“好女孩都进城

了”；二是，以血亲和姻亲关系为主导的亲属型媒

人减少，职业型媒人增多。这些现象折射出，传

统的婚姻缔结模式在个性解放、市场化浪潮冲

击、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的多重冲击下

更加困难。

本研究从经验出发刻画乡村社会婚姻缔结

的过程和形态，力求逼近事实并努力呈现事理逻

辑的完整性，为乡村婚姻困境提供一种解释。当

代中国不同地域社会的村庄类型有很大差异，不

同类型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和婚姻形态也明显不

同，但乡村社会的实践性亲属网络和婚姻缔结，

却具有相对一致的逻辑关联。恰恰基于此，本项

研究试图从类型学意义上呈现同村不同婚这一

乡村困境的独特图景，进而揭示婚姻困境背后的

隐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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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郑村”是笔者为田野点取的一个学术名称，按照学

术惯例，本文中的地名、人名都做了匿名化的处理。

②“村东无媒”并不是指村东适龄青年的婚姻无法通过

媒人中介来缔结，而是当地人对村东光棍增多的一种

自我解释，村东人说因为“没人说媒”那些娶不上媳妇

的人不得不出去“领媳妇”。

③所谓“领媳妇”是相对于媒人介绍的“说媳妇”而言

的，指在缺乏媒介资源的条件下，郑村男性青年外出打

工时与合适对象恋爱同居，待女子怀孕后领回本村待

产，在孩子满月时举办庆祝仪式。调查发现虽然领媳

妇表面上看是自由恋爱，但对郑村的大部分青年来说

却是无奈之选。一些男青年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

“领媳妇”，当问及是想“说媳妇”还是“领媳妇”时，他们

回应“咋不想说，没人（介绍）嘛，不领咋办？”

④笔者在郑村的田野调查中慢慢体察到，郑村人常以

2000年（即“那一年”）作为重要的时间点来谈论村里的

婚事。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那一年”彩礼普遍上涨

让郑村人感到压力，“那一年”村东几个宗族之间发生

了矛盾，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村东与村西的婚姻形态

出现分化。基于此，笔者将 2000年作为考察郑村婚姻

变迁的重要节点，同时为了解郑村婚姻的全貌以及变

迁的整体特征，我们对婚姻缔结以及离婚破裂都做了

历时性考察。

⑤本文中的“流动婚”是郑村人自己的一种说法，指外

村的一些已婚妇女因某些原因从原夫家出走，途经郑

村时经人撮合与郑村未婚男子同居的一种事实婚姻状

态。虽然这种婚姻结构也有“中间人”，但在当地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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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正式的介绍婚明显不同：一是这些妇女并未与此

前的丈夫正式离婚，通常会存在一些纠葛；二是，这些

女性多有身体残疾或智力（精神）障碍，“再娶”她们的

郑村男性也多是年龄偏大或身体有残疾的人。

⑥郑村年轻人大多在 20岁左右成婚，本文统计的大龄

单身男青年仅限于在郑村居住生活的，不包括在外上

学、工作和其他长期在外生活的人。

⑦一定程度上，社会科学就是针对普通行动者对意义

解释的基础上，建构一套专业化概念体系进行再解释

的“双重解释学”，对此，涂尔干、吉登斯和布迪厄从反

思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王庆明，

2008）。

⑧需要说明的是，“家族”和“宗族”在概念上是有差异

的，通常前者的范畴小于后者，家族是宗族的一部分。

但在笔者调查的郑村，这个封闭的杂姓混居的小村落

中，二者的边界并不明显。行文中，除了讨论既往研究

中涉及的宗族或家族之外，在对郑村血缘群体进行描

述和分析时并不对二者做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⑨请祖，每年除夕日，当地人上坟请祖先回家过年，请

回的祖先供奉在由布或纸书写的牌位上。

⑩清明节为自家祖坟添土是本族成年男丁的重要责

任，在郑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人没人，清明看坟”，

是说要想知道这家人是否有后代，清明时看这家祖坟

上是否有新添的土。

2018 年 1 月 20 日对郑村“村长”即村委会委员的

访谈。

责任编辑：刘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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